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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災害醫療費用申報說明

1 持「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單」之就診案件

2 由衛生福利部審定合格之職業病診療醫師開立
「勞工保險申報職業病門診單」

3 由地區教學醫院以上醫院專科醫師開立
「勞工保險申報職業病門診單」。

4 醫師逕依就醫者主訴診斷為「職業傷害」之案件
(※簡稱廣義職災，以㇐般卡序申報，不得免部分負擔)

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門診時，下列四種情形可申報為職業傷病案件：

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住院時，下列情形可申報為職業傷病案件

持投保單位出具之「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院申請書」
（免住院部份負擔及住院30日內半數之膳食費）

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單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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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給付

 住院及門診醫療費用

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費用（31類）

 住院30日內之半數膳食費

健保署受託辦理，並由勞保局償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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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職災推動上所面臨的困難

1.患者勞保身份難確認。

2.患者拿不到職災單。

3.職災判斷增加醫師負擔。

4.醫師擔心剔退而保守不申

報職災。

1.勞工保險局設有勞保查詢專線
台北區：（02）412-1111轉123轉1轉1
外縣市：412-6666轉123轉1轉1
輸入被保險人身份証字號查詢
2.仍可依就醫者主訴診斷以職災案件申報。
3.提升資訊系統功能或指派專責人員負責。
4.若患者確實具勞保身份，也確實為職業
災害，不太會被剔退，就算剔退仍會逕轉
健保點數補付。

推行上之困難 解決方式


